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屬分署利用國有土地辦理公開招商合作闢建經營平面式收費臨時路外停車場契約書第二條（格式）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第二條：契約期間

自甲乙雙方簽訂本契約之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契約屆期時經甲方同意得續約，契約累計存續期間最長為6年。期限屆滿後，契約即失效力，不再續約。
	第二條：契約期間

自甲乙雙方簽訂本契約之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期限屆滿後，契約即失效力，不再續約。
	依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屬分署利用國有土地辦理公開招商合作闢建經營平面式收費臨時路外停車場工作計畫第陸點第二項規定，增修契約屆期延長續約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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